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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师校发〔2024〕81号

关于印发《新疆师范大学劳务酬金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《新疆师范大学劳务酬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 2024年 10

月 30日第 29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新疆师范大学

2024年 10月 29日



- 2 -

新疆师范大学劳务酬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校内各类劳务酬金的发放与管理，根

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（财教〔2022〕128号）、《自治区关于

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若干措施》（新党组〔2023〕12号）、《新疆

师范大学教学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新师党

发〔2021〕6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各单位应当遵循经济合理、厉行节约、严控预算的

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学校相关规定和学校经费使用范

围、支出审批流程和开支标准。

第三条 各单位项目负责人、部门主管领导对发放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归口管理部门、各级审批人员严格按

照国家、自治区和学校相关规定履行审批职责，承担项目开支的

管理责任。

第二章 发放项目及标准

第四条 劳务酬金按劳务活动内容划分，包括但不限于讲课

费、咨询费、答辩费、评审费、审稿费、审读费、稿费、排版费

及翻译费、考试考务费、其他劳务费等。

第五条 讲课费和咨询费

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关于印发《自治区关于优化人才发

展环境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（新党组〔2023〕12号），专家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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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和讲课费可按以下标准执行：

1.发放标准

人员类别
专家咨询费 （税后） （元/人天）

讲课费（税后）

（元/每课时）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3600 1500

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400 1000

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800 500

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1200 300

备注：1.其他人员咨询费、讲课费可参照上述标准执行；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

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。

2.评审费参照专家咨询费标准执行，答辩费参照讲课费标准执行。

3.全国知名专家包括：享受国务院津贴人员、四大类人才

（长江学者、万人计划人才、千人计划人才、杰出青年）、“四

个一批”人才、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。

以会议、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活动，半天

可按本标准的 60％执行，不超过两天（含两天）可按本标准执

行，第三天及以后可按本标准的 50％执行；以通讯形式组织的

咨询活动，按次计算，每次可按本标准的 50％执行。具体见下

表：
专家咨询费标准

人员 组织形式
标准（元/人天）

半天 不超过两天（含两天） 第三天以后

院士、全

国知名专家

会议、现场访

谈或勘察
2160 3600 1800

通讯 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50%执行

正高级 会议、现场访 1440 2400 1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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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

员

谈或勘察

通讯 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50%执行

副高级

专业技术人

员

会议、现场访

谈或勘察
1080 1800 900

通讯 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50%执行

其他专

业技术人员

会议、现场访

谈或勘察
720 1200 600

通讯 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50%执行

2.适用范围

（1）科研项目（课题）及各类培训。

（2）各单位自主争取的、有资金来源的项目，可参照以上

标准执行；资金来源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经费发放有明确规定

的，按照项目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；“国培计划”等执行《新

疆师范大学非学历培训项目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（新师校字

〔2019〕81号）的项目，仍按该文件执行。

第六条 审稿费、审读费、稿费、排版费、翻译费

审稿费、审读费、稿费、排版费、翻译费按照 2021年 12月

校长办公会审批的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稿酬及相关费用支付标

准》执行。

第七条 考试考务费

（一）考试考务费是指有经费来源的社会化考试（以考养考）

或上级部门委托的考试过程中的命题、阅卷、考务、监考、巡考

等费用。

（二）发放标准

参照《关于明确自治区本级教育考试招生相关费用支出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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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新财厅[2022]81号）文件执行。具体支出项目、发放

标准及发放范围如下：

序号 支出项目 发放标准 发放范围

1 命、译题

命题费

国家级考试自治区命题 10000 元/套 命题教师

自治区级考试自治区命题 8000 元/套 命题教师

审题费

国家级考试自治区审题 800 元/审/套 审题教师

自治区级考试自治区审题 600 元/审/套 审题教师

校对费

国家级考试自治区校对费 600 元/校/套 校对人员

自治区级考试自治区校对

费
500 元/校/套 校对人员

排版费

国家级考试自治区排版费 300 元/套 排版打印人员

自治区级考试自治区排版

费
200 元/套 排版打印人员

制卷监印费 300 元/人/天 制卷监印人员

2
考试考

务

考务巡查、网络值守、卷

库看管

国家级考试 300 元/人/24 小时 考务巡查、网络值守

及卷库看管工作人

员
自治区级考试 200 元/人/24 小时

试卷押运费

国家级考试 300 元/人/天
试卷押运工作人员

自治区级考试 200 元/人/天

监考、巡考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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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笔考试
200 元/人/场

（2.5 小时以上上浮 50%）

监考、巡考人员及保障考

务的工作人员（全国中小

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及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

类、美术类、音乐类专业

统考等考试保障考务的

工作人员参照纸笔考试

标准）

上机考试 800 元/人/天
监考、巡考人员及保

障考务的工作人员

面试专家 800 元/人/天 面试考试、专家

3
评卷录

取

收卷、扫描

评卷、审核费

国家级 200 元/人/天 参与收卷、扫描、评

卷、审核工作人员自治区级 150 元/人/天

评卷费

国家级考试
2.5-8.5 元/份（按阅卷难易程

度确定）
评卷教师

自治区考试
2-6.5 元/份（按阅卷难易程度

确定）

招生录取费

工作日夜班 100 元/人/天
参与录取工作人员

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200 元/人/天

4 保密费

全封闭人员保密费

国家级考试 150 元/人/天
命题教师、工作人员

自治区级考试 120 元/人/天

外闱涉密人员保密 200 元/人/次 工作人员

第八条 其他劳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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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产生的其他劳务费发放标准按照《新疆师范大学纵

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新师校字〔2022〕28 号）

第九条（一）中规定执行。其他经费产生的其他劳务费按照实际

工作量发放。

第九条 上级主管机关对各类劳务报酬标准有规定的，遵照

其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上述劳务酬金标准是各类劳务酬金发放的上限，各

单位应根据工作性质、实际贡献及工作量等情况，在限额内综合

确定发放标准。

第三章 执行和监督

第十一条 各单位报销时须据实填列相应人员的类别、劳务

内容、发放标准、实际工作时长或工作量等信息。

第十二条 劳务酬金发放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，由学校

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
第十三条 不得发放劳务酬金的情况

（一）学校各二级单位内部组织的评先评优评奖、人员招聘、

职务评聘、竞赛类等常规性活动不得给本单位人员发放。

（二）学校各级各类专项工作小组成员、各级各类管理委员

会委员履行相应工作职责开展的活动。

（三）学校各级专、兼职管理干部（含“双肩挑”领导干部）

及工作人员参加的履行自身管理岗位职责或承担与职务相关的

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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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它经审核不能发放劳务酬金的活动。

第十四条 计财处会计人员依法实施会计监督，进行会计核

算。对审批不严，违反会计法和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事项，

有权并有责任拒绝办理或退回经办人员予以纠正。拒不纠正的，

按照学校纪检监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同机制由学校纪委（监

察专员办公室）核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学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、审计处等根据工

作职责对校内各单位开支劳务酬金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发现有违规

发放、领取劳务酬金的行为，依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

《新疆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相关规定，视情节对项目负责人、单位负责人予以问责。对违反

规定取得的劳务酬金，一律予以追缴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中涉及文件如有更新，按新文件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新疆师范大学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津补贴

发放的暂行规定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新师党发〔2019〕54 号）

中关于“各类劳务费”的标准不再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计财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抄送：审计处

新疆师范大学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4日印发


